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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振兴贷款

• ◎产品简介

• 用于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机经营大户、畜牧业大户发放的、用于农业产业振兴的

贷款

• ◎贷款对象包括

• （一）在信用社服务辖区内有固定住所或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自然人一般农户；　　

• （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 ◎贷款条件

• 自然人一般农户申请信贷业务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 （一）年满18周岁，原则上不超过60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有效的身份证件；

• （二）经营社的服务区域之内，且有固定住所；

• （三）在居住地从事土地耕作或者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有合法、可靠的经济来源，具备清偿贷款本息的能

力；

• （四）遵纪守法，诚实正直，资信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一、产业振兴贷款

• 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申请信贷业务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环保政策和发展规划的要求，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合规、合法；

• （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特殊行业还须持有有权机关核发的

从业许可证，并在税务机关办理了《税务登记证》；　　

• （三）在信用社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 （四）有符合规定比例的资本金和资产负债率；

• （五）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比例，实行公司制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必须符合公司

章程，且具有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或决议；

• （六）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具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原结欠贷款本息已清偿或落实了贷款人认可的还款计划；　

• （七）对不符合信用贷款条件的，应按规定提供担保；

• （八）经营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一、产业振兴贷款

•  贷款额度。由经营社根据对借款人的评级授信情况、还款能力来确定。

• 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原则上为3年。具体期限由经营社根据借款人生产经营活动的周期确定。

• ◎贷款利率  经营社可根据筹资成本、贷款风险等情况进行测算，具体利率由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LPR利率

加点数范围内确定。

• ◎贷款方式  提供保证（联保）、抵押、质押等方式的应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业务

担保管理办法》规定的保证人、抵（质）押担保。。

• ◎办理所需资料  企（事）业法人需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公司章程、开户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及签字样本，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最近月份财务报表水电发票、完税证明，贷款用途证明材料，抵

押担保相关资料等

• ◎办理流程  1.向营业网点提供资料、申请相关贷款；2.由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流程；3.按审批权限授信审

批部审查、审批；4.按审批权审核发放。



二、产业增效贷款管理办法

• ◎产品简介

• 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机经营大户、畜牧业大户发放的、用于农业产业增效贷的贷款

• ◎贷款对象包括

• （一）在信用社服务辖区内有固定住所或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自然人一般农户；　　

• （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  ◎贷款条件

• 自然人一般农户申请信贷业务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 （一）年满18周岁，原则上不超过60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有效的身份证件；

• （二）经营社的服务区域之内，且有固定住所；

• （三）在居住地从事土地耕作或者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有合法、可靠的经济来源，具备清偿贷款本息的能力；

• （四）遵纪守法，诚实正直，资信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产业增效贷款管理办法

• 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申请信贷业务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环保政策和发展规划的要求，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合规、合法；

• （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特殊行业还须持有有权机关核发的

从业许可证，并在税务机关办理了《税务登记证》；　　

• （三）在信用社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 （四）有符合规定比例的资本金和资产负债率；

• （五）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比例，实行公司制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必须符合公司

章程，且具有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或决议；

• （六）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具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原结欠贷款本息已清偿或落实了贷款人认可的还款计划；　

• （七）对不符合信用贷款条件的，应按规定提供担保；

• （八）经营社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产业增效贷款管理办法

• ◎贷款用途  （一）农副产品收购及加工；（二）扩大养殖规模;（三）大规模种植等农业生产经营支出;（四）林

果业提质增效。

• ◎贷款额度  由经营社根据对借款人的评级授信情况、还款能力来确定。

•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1-3年。具体期限由经营社根据借款人生产经营活动的周期确定。

• ◎贷款利率。经营社可根据筹资成本、贷款风险等情况进行测算，具体利率由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LPR利率加点

数范围内确定。

• ◎提供保证  （联保）、抵押、质押等方式的应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业务担保管理办法》

规定的保证人、抵（质）押担保。

• ◎办理所需资料  办理所需资料：企（事）业法人需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公司章程、开户证明，法人代表身份

证复印件及签字样本，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最近月份财务报表水电发票、完税证明，贷款用途证明材料，

抵押担保相关资料等

• ◎办理流程  1.向营业网点提供资料、申请相关贷款；2.由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流程；3.按审批权限授信审批部审

查、审批；4.按审批权审核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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